
深入研究
。

.

青少年违法犯罪心理就是需要继续

深入研究的重点课题
。

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心

理
、

特区犯罪心理和严厉打击产重刑事犯罪后

的心理效应等
,

是有待开拓的新领域
。

同时
,

进一步开展对预测
、

预防和改造工作方面心理

学问题的研究
。

三是积极培训和 充 实 师 资队

伍
,

使之适应政法院校和大学法律系普通开设

犯罪心理学课的客观需要
。

上述种种
,

都表明了我国犯罪心理学的不

成熟和血待扶特
。
但是

,

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发

展
,

文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
,

同犯罪作斗争

的需要
,

处在第一线的公安政法干警以及有关

人员欢迎它
、

支持它
。

我们练毫没有理由因它

的幼稚而嘲笑
,

因它的不足而否认其存在的必

要
。

殷切地期望法学界的专家
、

学者对这门学

科给予更多的关心
、

支持
,

帮助和指导
,

使之

不断地充实和发展
,

为保卫和建设
“
四化

”

作

出应有的贡献
。

论 免 予 起 诉

傅 宽 芝

免予起诉是我国人民检察院对于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
,

但是根据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

刑罚
,

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
,

决定不将被告人提交人民法院进行审判而终止刑事诉讼 的 一 种 制

度
。

这是我国独创的一项行之有效的刑事诉讼制度
,

它完全符合马列主义的诉讼原则
。

司法实践

证明
, 它的运用对于切实贯彻对犯罪分子实行

“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界 的政策
,

及时有效地分化
、

瓦解犯罪分子
,

孤立
、

打击少数
,

争取
、

挽救多数
,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护保证刑 法正 确 实

施
,

以及对于减轻人民法院不必要的工作负担
,

使其更好地集
’

中
一

时 I’gi
、

人力 和物力同犯界作斗

争
,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的作用
,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但是在实践中
,

免予起诉有时浪有被正确

适用
,

主要反映在免予起诉的范围不当
。

究其原因
,

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有的同志对免予起诉的

性质
、

特点等问题持有不同的认识
。

本文试图对这些间题作些探讨
。

`

免予起诉制度和其他刑事诉讼制度一样
,

有自己孕育和发展的过程
,

它是我国在共产党领导

下
,

同反革命罪和各种刑事犯罪长期斗争的司法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

它随着我国司法实践的客

观需要产生
,

又不断发展和完善
。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
,

社会主义法制
,

在彻底废除伯法的前提下
,

就已逐 步 建 立 起

来
。

一九五四年我国颁布了第一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 ,

确立了人民检察院对邢

事案件负有起诉或不起诉的职能
。

当时还没有关于免予起诉的制度
。

但是
,

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存

在这种情况
:
被告人确已犯罪

,

依法应负刑事责任
,

但是从案件的具休情况以及阶级斗争形势的

需要考虑
,

对其中有的被告人不给予刑事慈罚
,

或是免除刑事惩罚
,

,

不向人民法院移诉
,

可能更

为适宜
。

例如
,

一九五五年我国肃反运动 中
,

由于人民民主专政强大威力的震摄和党 的 政 策 感

召
,

许多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 ` 他们中有的罪行轻微
,

、

有的悔葬表现较好
,
有的有立功表现甚至



立有大功
。

对这些人予以从宽处理梦对于迅逮分化
、

瓦解反革命集团是有益的 、 又如
,

当时我国还有

二批关押多年的 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犯罪分子
,

他们在 中国犯下的罪行虽然是严重的
,

理应受到

严慈
,

但是
,

在多年的关押中
,

已不同程度地得到改造
,

其中有的人又是次要的战争犯罪分子
,

悔 罪表现也较好
。

考虑到 日本国内的具体情况
,

以及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
,

对他们从宽

处理是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
。

为了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 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正式通过了
《
关于处理在押 日本侵略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

》 ,

决定
: “
对于次要

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 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可以从宽处理
,

免予起诉
” 。

随后
,

最高人民检察院就依

照该决定
,

对于符合条件的 白本战争犯罪分子作了免予起诉的决定
。

免予起诉制度由此诞生
,

它

对中 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起了秘极的促进作用
。

此后
,

各地人民检察院对于反革命分子和其

他刑事犯罪分子也酌情适用了免予起诉制度
。

免予起诉这项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诉讼制度从此固

定下来
。

免予起诉制度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
,

逐步系统化
、

完善化
,

在一九七九年我国颁布

的第一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 中作了全面规定
。

它规定了决定免予起诉的机关
、

适用免

予起诉的条件
、

程序和期限等
。

免予起诉制度在实践中显示了亘大威力
,

在我们同某种犯罪作斗

争中
,

特别是同共同犯罪作斗争中
,

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

免予起诉具有自己的特点
。

从本质上看
,

免予起诉是人民检察院依法使犯罪人免受刑事处罚

而终止诉讼的一种形式
。

它对于犯罪人来说
,

不是一种刑事惩罚
,

因而也不能成为前科
。

它具有

如下的特点
:

第一
,

免予起诉只能由人民检察院决定
。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

凡需要提起公诉或者免

予起诉的案件
,

一律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

公安机关
、

人民法院以及其他任何党政机关
,

都无

权对刑事案件作出免予起诉的决定
。

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侦查终结后
,

认为应当免予起诉的
,

必

须报迭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

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检祭院提起公诉的案件
,

以免予起诉为宜时
,

应

当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
,

予以免予起诉处理
。

如果人民检察院坚持起诉
,

人民法院只能依法

对案件进行实体审判
,

作出免除刑罚的判决
,

无权作免予起诉决定
。

对于共同犯罪的案件
,

特别

是集团犯罪案件
,

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检察院对于同案被告免予起诉处理有错误时
,

可以向同级人

民检察院或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
,

要求对其补充起诉
,

但是在人民检察院未撤销原决定以

前
,

无权自行宣布取消发生法律效力的免予起诉决定
,

作出有罪判决
。

应当特别指 出的是
,

任何

党政机关或企业
、

事业单位
、

团体
,

对于有犯罪行为的人
,

不论其有何从宽处理的情节
,

都无权

作出免予起诉的决定
,

而必须将案件及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
,

待其侦查终结后
,

由人

民检察院决定是否免予起诉
。

否则
,

所作出的免予起诉决定不仅不具有法律效力
,

而 且 是 违 法

的
。

第二
,

免予起诉有特定的适用条件
。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
,

免予起诉只适用于

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刑事案件
。

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是指刑法第三十二条规定

的
“

犯罪情节轻微
”
的行为

。

它与刑法第十条中规定的
“

情节显著轻微
、

危害不大的
,

不认为是

犯罪
” 的有原则区别

。

前者是指被告人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
,

后者则是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的
。

刑法中规定可以免除刑罚的有以下几种情况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了罪
,

依照我国刑

祛规定应 当负有刑事责任
,

但在外国已经受过刑事处罚的
; 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的

,
防卫

过当或者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的
,
予备犯

, 中止犯
,
从犯

; 胁从犯
,
犯罪较



轻# 能自首或者犯罪较重
,

但自首后有立功表现的
。

上述任何一种情况所具有的从宽情节
,

必编
达到免除刑事处罚的程度

,

而不能仅是从轻或减轻刑事处罚的情节
。

免予起诉与不起诉有原则区别
。

它们适用的条件
、

终正诉讼的阶段和形式 各不相同
。

正如前

面指出的
,

免予起诉的条件是被告人的犯霏行为
,

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可以免除刑劝的
。

不起

诉的条件是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

或者即使构成犯罪
,

但属于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几

种情况的
。

如
:

情节显著轻微
、 `

危害不大
,

不认为是犯罪的
,

或者犯罪已过追诉时效的
,

等等
。

免予起诉的案件只能在起诉阶段终止诉讼由人民检察院作出免予起诉决定书
,

拜由人民检察院执
行

。

而需要起诉的案禅
,

既可在起诉阶段
,

也可在侦查阶段
,

还可在审判阶段终止诉讼
。

当人民

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移送提请免予起诉的或者起诉的案件不应当起诉时
,

可以建议公
`

安
’

机夹撤

何
,

由公安机关撤销案件
,

作其他处理
,

终止诉讼
。

只有公安机关坚持原来意见时
,

人民检察院

才作出不起诉决定
,

终止诉讼
。

此类案件进入审判阶段
,

如果人民检察院坚持起诉
,

人民法院有

权作出无罪判决
,

或免除刑罚的判决
,

终止诉讼
。

’

第三
,

免予起诉有严格的法定程序和诉讼时限
。
由于府被告人决定免予起诉

,

是一项极其严

肃的诉讼活动
,

因此
,

刑事诉讼法对免予起诉程序作了严格规定
。

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
,

人民检
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免予起诉的案件

,

以及 自行侦查终结认为应当免予起诉的案件
,

都要产格

履行下列程序
: 1

.

认真审查案件事实
、

证据
; 2

.

在查清案件事实基础上
,

依法免予起诉的应当制

作免予起诉决定书
。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案件是否免予起诉
,

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 决 定
,

遇 有 重

大
、

复杂的案件
,

或需要补充侦查的案件
,

均应遵守法定的关于起诉的时限要求
. 3

.

免予起诉决

定要公开宣布
,

舜及时将免予起诉决定书送交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人 被害人相被 告

人
,

以及被告人所在的单位
; 4

.

立即释放在押的免予起诉的被告人
; 5

.

告知被告人
、

被害人享有
申诉的权利和申诉的时限内

.

对于公安机关依法提 出的复议
、

复核要求
,

被告人和被害人不月反气

予起诉的决定各 自依法提出的申诉
,

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
,

并及时复查作出复查决定
,

制作相应

的法律文书
,

送交提出异议的机关或申诉人
。

人民检察院对于复查后
,

认为应当撤销免予起诉
,

作其他处理的
,

要制作撤销免予起诉决定书
,

并及时送达提出异议的被害人
、

被告人 或 公 安械

关
。

免予起诉运用的正确与否
,

道接关系到刑法的正确实施
,

关系着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成效
,

圾此
,

运用免予起诉应当特别棋重
。

笔者认为
,

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运用免予起诉
,

需要注意以下

几点
:

1
.

认真审查案件事实
。

查清案件事实情节
,

收集充分可靠的证据是决定是否免予起诉的墓

础
。

实践证明
,

如果案件事实不清
、

证据不足就决定免予起诉
,

必然会造成这样两种不良后果
:

不是将不应当起诉的案件作免予起诉决定
,

扩大了打击面
,

就是将应当起诉的案件作了免予起诉

决定
,

造成了放纵犯罪
。

因此
,

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决不能马虎
、

草率
。 `

为了国家和人民的

利盘
,

更术能将免予起诉作为处理起诉后人民法院退回要求补充侦查
,

而自行补充侦 查 无 法 查

清
,

退至公安机关又不被接受的疑难案件的良方
,

甚至作为照顾各种关系的法宝-o
2

.

严格划清罪与奔罪界限
。

由于免予起诉适用的必备条件之一是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

界
,

因此
,

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
,

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对于决定能否适角免予赴诉是不可少

的前提
。

确定被告人的行为是杏构成犯罪不仅要考虑到他的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
,

还应当考



虑这一行为是否违犯刑 事法律的规定
。
当行为排除社会危害性或违法性的情况下

,

就不能认 为是

犯罪
。

这
一

是犯罪的客观属性决定的
.

犯罪还有其主观属性
,

即行为必须具有故意或过失
。

如果行

为缺乏这种属性则是意外事件而不负刑事责任
。

同时还应当看其行为的应受惩罚性
,

即依照刑法

规定行为人对其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

是否应负有刑事责任
,

尽管在有些情况下
,

.

由于行为人的

表现等等原因
,

可以免除处罚
,

但不因此失去犯罪的实质
。

然而
,

如果行为人依法不 负 刑 事 责

任
,

则不能认定犯罪给以刑事处罚
。

为此
,

在区分罪与非罪时既要严格按照刑法规定又要结合案

件具体情况来确定
。

3
.

切实把握好适用刑罚的法定尺度
。

适用免予起诉的关键在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必须是不

需要判处刑罚或可以免除刑罚的
。

衡量的唯一尺度则是刑法的规定
。

但是
,

刑法中没有对每种犯

罪
、

侮个案件情节作出具体的规定
。

这就要求司法人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 作 出 判 断
。

就是

说
,

应当对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

犯罪人动机
、

目的
、

手段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进

行全面分析后再加以认定
。

免除刑罚的情况
,

要切实把握住刑法中规定的九种情况
。

从宽情节只能达到免除刑罚的程度

时才能免予起诉
。

我们在集中打击某种犯罪
,

特别是在与共同犯罪作斗争时
,

不能单纯为了树典

型造声势
,

或者追求办案速度
,

将犯罪具有法定从宽情节但尚未达到可以免除刑事惩罚程度的
,

或者将不具有法定从宽情节的某种理由的也作为免除刑罚的根据
,

予么免予起诉
。

在结合阶级斗争形势具体贯彻
“
坦白从宽

、

抗拒从严
、

立功折罪
、

立大功受奖
”
的政策时

,

应当全面理解党的这一政策精神实质
。

坦白从宽不是宽大无边
。

有的犯罪分子
,

尽管能够坦白交

代
,

认罪态度较好
,

但是依法只能从轻或减轻处罚
,

因而也不能作免予起诉处理
。

免予起诉的法

定尺度不能随意改变
。

在阶级斗争形势比较缓和的情况下
,

要依法作出决定
,

不能任意放宽适用

范围
。

在阶级斗争形势比较尖锐的情况下
,

也不能随意缩小适用范围或者废弃
。

只有这样
,

免子

起诉的积极作用才能正确发挥
,

社会主义法律的严肃性才能充分体现
。

.4 注意遵守法定诉讼程序
。

对承予起诉的法定程序不能任意取舍
。

实践证明
,

我国刑书诉

松法关于免予起诉程序的具体规定是司法人员正确运用免予起诉的保证
。

在程序上主要注意案件

的审查决定和执行
。

对于公安机关提请免予起诉的案件
,

法律有明文规定的
,

公安机关应制作免

予起诉意见书
,

并将案件的卷宗
、

证据一并移迭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

作法上
,

一般由人民检察

貌刑事检察单位 (厅
、

处等 ) 审查决定并由该院检察长批准
。

人民检察院自行侦载终结
,

认为应当免予起诉的案件如何审查批准
,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
。

目

前各地人民检察
.

院作法不一样
,

大体可分为两类
:

一类是由人民检察院负责侦查的人员
,

对案件

侦查终结后
,

认为应当免予起诉的
,

自行作出免予起诉决定
,

由该院检察长批准后执行
; 另一类

是案件侦查终结后
,

认为应当免予起诉的
,

要将案件材料和证据以及免予起诉的意见提交木院利

事检察部门审批
,

作出免予起诉决定书
,

由该院检察长批准生效
。

上述两类作法各有所长
。

相比

之下
,

笔者认为后一种作法尽管看起来麻烦
,

但对于切实发挥检察机关对自办案件的侦查监督作

用
,

保证 自办案件免予起诉的质量是有益的
。

免予起诉决定
,

应依法公开宣布
。

在这一问题的执行上
,

原则上应由决定免予起诉的人民检

察院派员
,

在被告人家属及其所在单位的代表参加下
,

向被告人宣读
。

不能派人将免予起诉决定书

一 送了之
。

免予起诉决定书是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对被告人所作的一种处理决定
,

是重要的法律

客队 它写明被告人所犯罪行
、

证据以及犯了什么罪但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理由和根据
;

及时公

开宣布对被告人和其他公民都是一次深刻的法制教育
,

有助于被告人进一步认识 自己的罪行
,

端



正态度
,

吸取教训
。

如果被告人在押
,

人民检祭院应当及时通过公安机关办理释放手续
,

在宣布免

予起诉决定后
,

当即释放
,

免予起诉决定书要及时援交公安机关或被告人
、

被害人
。

对子要求复

议
、

复核或申诉的
,

虽然祛律浪有规定答复时限
,

但人民检察院不能因此拖延复查
,

复查结果要

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个人
。

5
.

做好善后工作
。

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依法作出免予起诉的决定
,

从法律程序上看
,

刑事

诉讼就到此终止了
。

但是
,

免予起诉的被告毕竟犯有罪行
,

很难排 除 回 到社会上有重新犯罪的
,

可能
。

因此
,

对免予起诉的人
,

要作好善后工作是不容忽视的
。

要从思想上帮助他深刻认识所犯

罪行
,

找出犯罪根源
,

厦正吸取教训
,

而且从生活上
、

学 习上
、

工作上予以必要的关心和帮助
。

实践 中比较好的作法是在免予起诉的被告人所在的单位 (工厂
、

机关或街道等 ) 建立帮教小组
,

经常给予帮助
,

不断巩固实际效果
。

同时
,

人民检察院要建立定期或不定期的回访制度
,

经常了

解这些人的思想变化情况
。 、

对帮教小组成员给予指导
,

积极推动免予起诉人员的思想改造
,

使其不

再旧病复发
,

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有益的贡献
。

这是预防犯罪
、

对犯罪进行综合治理的必要措施
。

{ 《 法 经
》
辨 伪

蒲 坚

最近有的同志向我问及黄爽所谓
《法经 》 真

伪问题
,

还曾诉我去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
《 中

国古代史史料学
》
一书

,

作者是把该书作为战

国时期法律文书介绍的
。

并拿来给我看
。

我从

头到尾翻阅了 , 通
,

感到作者对我国古代自有

文字以来各个时期的基本史料
,

做了扼要的介

绍
,

无疑这对刚刚开始学习
、

研究中国历史的同

志了解和熟悉史料
,

将有很大帮助
。

但作者在

介绍具体史料时
,

有的仍沿袭旧说
,

缺乏审慎

的考证
。

致使有的史料真伪莫辨
。

其所介绍的
《法经

》一书便是一例
。 `

作者在
“
西周至战国文

献史料
” 一节

,

曾谈到清代黄爽在
《
汉学堂丛

书》
中所谓

《
法经

》
一书

,

说
“

此书是战国魏李怪

著
,

为法家法律性文书
,

久佚
,

至黄爽始辑 出

残本
. ” ① 问题是黄爽根据哪些书辑佚的

,

具伪

如何 ?
一

是很需要弄清楚白饥

按战国时魏文侯相李懊曾编纂
《
法经

》 ,

大

约在周威烈王十九年 (公元前 4 07 年 ) 编成
,

这

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自成体系的封建法典
。

但其原文可能在汉代以前即已失传
,

所以在汉

代史籍中均未提到这部
《
法经

》 。 《
汉书

·

艺文志》

有
“

李子三十二篇气 列在法家 之 首
。

斑 固 注

云
: “

名懊
,

相魏文侯
,

富国强兵
` ” ②最早提到

《 法经 》 的是保存在 《
晋书

·

邢法志
》
里三国时的

《
魏律

·

序》 ,

其中所云
: “ 旧律因秦 《

法经
》 ,

就

增三篇
,

而 《具律 , 不移
,

因在第六
。 分 只是这

① 见陈高华
、

页
。

陈智趁等着
《
中国古代史史 料 学

》
第 6方

、

② 《 汉书
。

艺文志
,


